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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贸港法治建设同行 |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抓，靠的是

严管。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贯彻执行。

——习近平2015 年6月26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

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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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特别报道①①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硕）记者11
月6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最高
检日前以“假释监督”为主题发布第四
十九批指导性案例，旨在厘清实践中
的争议问题，明确相关法律适用规则，
指导各地检察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
序履行检察职能，依法推进假释制度
适用。

假释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罚变更
执行制度，依法公正适用假释是刑罚
执行公平公正的重要体现。

最高检第五检察厅负责人介绍，
从司法实践现状来看，假释的适用率
极低是刑罚变更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从办案数据看，近年来假释案件
数量降幅明显，2020年较2019年下降
30.8%，2021年较2020年下降41.2%，

2022年较2021年又下降了14.0%。
该负责人表示，有的省份连续两

年没有办理一起假释案件，这与同为
刑罚变更执行方式的减刑制度适用形
成鲜明对比，严重限制了假释制度功
能的实现。

据介绍，这批案例是最高检发布
的第一批关于假释监督的指导性案
例，包括罪犯向某假释监督案等5件，
紧紧围绕假释监督案件办理中的重
点难点问题，既有对“再犯罪的危险”
的判断、“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假
释适用刑期条件的理解、财产性判项
执行对假释适用的影响等法律适用
问题，也有依法从宽适用假释、对相
关罪犯从严审查等法律政策问题的
把握。

最高检以“假释监督”为主题发布第四十九批
指导性案例

厘清争议 明确规则

本报讯（记者张英 通讯员蒋升）
11月 3日下午，由省公安厅、省总工
会、省大数据管理局联合举办的全省
公安机关第三届“砥砺杯”数字督察建
模大赛决赛在省公安厅举行。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万宁市公安
局荣获特等奖，三亚市公安局、陵水黎
族自治县公安局荣获一等奖，白沙黎
族自治县公安局、儋州市公安局、定安
县公安局荣获二等奖，海口市公安局、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琼海市
公安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
荣获三等奖。

据悉，10月初至11月初，省公安
厅、省总工会、省大数据管理局联合举
办了全省公安机关第三届“砥砺杯”数
字督察建模大赛，各市县公安局积极
响应，组建了18支队伍报名参赛。经

过初赛的层层选拔，其中10支参赛队
伍进入决赛。决赛中，参赛队伍从实
战背景、数据来源、督察依据、基本逻
辑、建模步骤和实战成效等方面，对本
单位聚焦各级党委决策部署和公安中
心工作建立数据模型开展数字督察情
况进行了总结介绍。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
警务督察部门全面总结“大数据+网上
督察”三年行动创新发展成果，进一步
树牢数字督察理念，坚持服务实战、支
撑实战，立足本地实际，聚焦公安部、
省公安厅党委部署的重点工作、重大
专项行动和重大警务部署等开展数字
督察，总结数据建模实战经验做法，不
断丰富数字督察新型场景应用，全面
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大大提升了全
省公安数字督察实战能力水平。

我省公安机关第三届“砥砺杯”数字督察建模
大赛圆满结束

实战化练兵
提升公安数字督察能力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

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向他

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勉励他们

再接再厉，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

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

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

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纪委书记李希参加会见。

上午10时30分，习近平等来到人

民大会堂东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向代表们挥手致意，同大家亲

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陈文清、王小洪、吴政隆、张军、应

勇参加会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

一系列重要指示，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紧依靠

群众探索创新，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央政

法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104个“枫桥

式工作法”单位。

习近平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
入选单位代表

蔡奇李希参加会见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
当跨越 60 年历久弥新的“枫桥经

验”，遇到如火如荼的自贸港建设，会擦出
怎样的“火花”？

一组成绩或许可以给出比较直观的回
答：在全国率先实现专职人民调解员全省全
覆盖，被司法部在全国推广；2018年以来，

全省年均排查矛盾问题10万多件，调处成

功率均在90%以上；一批独具自贸港特色

的矛盾调解新做法在海南遍地开花……
近年来，海南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全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
理体制，创新推出一批矛盾调解经验模
式，推动构建形成了专职化、多元化、全覆
盖人民调解体系，探索新时代社会治理

“自贸港路径”。

党建引领 高位推动
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地生根

一起房屋渗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在海
口市秀英区大华锦绣海岸小区解决需要多
久？以前是“半年多”，如今是“两小时”。

“我们小区很和谐，生活很舒心。”在
该小区居民李霞看来，这得感谢小区的

“议事堂”。“自从有了‘议事堂’，邻里间的
矛盾纠纷、大小难题，坐下来‘议一议’，大

部分就能迎刃而解。”李霞说。

李霞所说的“议事堂”成立于2020年
4月。成立“议事堂”，创新建立党建引领
小区议事机制，是海口市委政法委探索社
会治理新模式的创新做法之一。

大华锦绣海岸小区的“议事堂”并不
大，就是一间屋子、一张桌子、几把椅子，
但墙上的党旗和党徽十分显眼。“议事堂”
的成员包括物业负责人、业主党员代表、
业主代表、社区调解员、网格员等共 13
人，还有社区党支部书记、镇综治中心干
事、派出所片警等“公证员”。

“别看‘议事堂’地方不大，发挥的作
用可不小，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在其中发挥
着巨大作用。”海口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小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党
建引领的“议事堂”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新模式，让社会治理工作扎实沉下去，及
时回应群众关切，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最终实现小事不出小区。

截至目前，海口市先行先试的住宅小
区“议事堂”对发现的各类民生问题化解
率达92%，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海口市
各小区落地生根。

坚持党建引领，才能更好地实现高位
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为统筹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海南建
设，加强矛盾纠纷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海南制定了《建设更高
水平平安海南五年规划纲要（2021-2025

年）》，将加强原发性、多发性、开放性矛盾
的排查化解，加强调解组织建设等工作纳
入规划纲要，作为海南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重要任务持续加以推进。
海南还制定了《“十四五”平安海南基层
基础攻坚方案》《海南省未成年人“护苗”
专项行动方案》等文件，通过开展各类专
项行动，不断夯实平安海南基层基础。

同时，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原则，海南建
立了由党委政法委牵头，横向联通公检法
司安及各职能部门，纵向贯通各级党委政
法委，形成省、市、县、乡镇（街道）、村居
（社区）五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
并整合各级各部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
量，加强各职能部门间工作协作，形成多
元化解合力。

省委政法委还推动有关部门制定出
台《海南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等，有效整
合全省各级调解资源，加强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融合，构建“三调联
动”工作机制，形成诉调对接、公调对接、
检调对接、访调对接等多项联动机制，强
化各级各部门调解职能，形成整体工作合
力，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如今，海南已形成“全省一盘棋”大调
解格局，以整体态势，推动全省重大矛盾
问题和涉稳风险处置和化解，从而更好助
推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

理目标的实现。

“专业人”干“专业事”
专职人民调解员全省覆盖

“他们跟我讲的法律，我以前不懂，现
在懂了，也就接受了调解，挺满意！”10月
13日13时许，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高土
村民陈先生脸上愁容消散。在他看来，司
法所干警与村里曾经的“老领导”一起出面
调解，依法有据，自己心里踏实、放心。

陈先生口中的“老领导”是黄亚凌。
退休后，黄亚凌响应政策，积极加入到人
民调解员队伍，成为一名专职处理矛盾纠
纷协调的人民调解员，一干就是8年。“今
天这起纠纷他们两家纠缠多年了，最近矛
盾爆发。其实我们原本一次就能协调好，
但第一次协调地点选得不够科学。”黄亚
凌对自己的工作有着高要求。

当“专业人”，干“专业事”。像黄亚凌
这样的乡贤，在海南已成为人民调解第一
道防线的重要力量。

在巩固发展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
设的基础上，海南省率先在全国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选聘了一批“懂乡音、知
民意、有公信、精法律”的专职人民调解
员，形成了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调解员队
伍体系。如今，海南已率先实现专职人民
调解员全省全覆盖，被司法部确定为“枫
桥经验”之“海南模式”。 （下转2版）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自贸港路径”
——海南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综述

■本报记者 田春宇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 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 周年。一直以来，我省政法
系统和有关单位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切实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为宣传报道我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亮点，展示实践成果，本报今起推出《新时代新“枫”景——海南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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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麦文耀）近日，三亚
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出司法建
议，促成一起标的1.19亿余元的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
执行和解，为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
业成长、助力法治政府和诚信政府建
设提供坚强的司法保障。

据悉，在申请执行人上海某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三亚
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一案中，法院判决天涯区政府向申
请执行人支付本金、利息、迟延履行
金共计1.19亿余元。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考虑到该
案涉及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企业高
质量发展等诸多问题，三亚中院主动
延伸审判职能，多次组织天涯区政府，
以及财政、住建等部门和企业召开听
证会，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围绕争

议的焦点耐心细致地开展释法说理，
主持双方和解工作，尽力解开当事人

“心结”，为日后执结案件打下良好的
基础。同时，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三
亚中院向天涯区政府发出司法建议，
建议区政府摒弃“新官不理旧账”的思
想，讲诚信、守契约，积极、全面履行和
解协议，切实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
力。

司法建议书发出后，天涯区政府
高度重视，针对建议书中指出的问
题，深入分析研究，立即作出回复，并
采取有效措施，依法履行义务。天涯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将吸取教训、认真总结，结合该
院司法建议指导内容，按照诚信政
府、法治政府建设原则，带头践约守
诺，树立良好政府形象。至此，案件
得到圆满解决。

三亚中院发出司法建议促成一起合同纠纷
案件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

听取意见充分沟通
释法说理解“心结”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11月3日，
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将“放心消费单位”创建
流程由申报审核制，优化为承诺备案
制，经营主体只需在线作出承诺，即可
成为“放心消费承诺单位”。此举大幅
简化了申报流程，致力打造以信用监

管为核心的放心消费创建“海南模
式”。

据了解，海南省内依法登记的经
营主体，经营满一年及以上，有固定经
营场所，一年内没有被行政处罚、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的，均可在线申报。

我省经营主体可在线申报“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申报流程大幅简化

11月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蔡奇、李希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
这是习近平向代表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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